
涧西区民政局
关于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的指引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 号）、《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2017〕42 号）、《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救助和养

老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民办函〔2019〕52 号）、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落实社会救助领域、养老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指引和编制本地标准目录的意见》（豫民文〔2020〕102 号）、

《洛阳市民政局关于印发社会救助领域养老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指引和本地标准目录的通知》（豫民通〔2020〕15 号）等文件要

求，全面提升涧西区社会救助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区民政局

制定涧西区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如下。

一、总体要求

开展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是全面依

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落实《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具体举措，是

加强社会救助规范管理、确保社会救助制度公开公平公正实施的基

础，是民政领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决策部

署的重要举措。各办事处要参照本指引，结合本辖区实际加快推进

基层社会救助政务公开，确保公开内容覆盖权力运行全流程、政务



服务全过程。

二、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街道办事处。

三、公开事项与标准目录

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事项包括综合业务、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和临时救助四大类，每一事项又根据其业务特点

具体分为政策法规文件、办事指南、审核审批信息、监督检查信息

等不同的二级事项，并相应地对公开内容（要素）、公开依据、公开

时限、公开主体、公开渠道和载体、公开对象、公开方式和公开层

级进行明确。

四、工作流程

街道办事处要遵循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五公开”

要求，按照“应公开、尽公开”原则全面梳理公开事项，可在本指

引的基础上细化公开内容，积极探索高效、便捷的公开方式，及时

准确公开有关事项，让群众看得到、听得懂、易获取、能监督、好

参与，不断提高基层政务公开的针对性、及时性和实效性。

附：涧西区民政局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